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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C.8272727



彭某与广州市强业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再审案——劳动争议仲裁协议生效后出现新的事实可以再次起诉
彭某与广州市强业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再审案
——劳动争议仲裁协议生效后出现新的事实可以再次起诉

　　【裁判要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争议仲裁期间就工伤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协议并签收调解书后，因重新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而被鉴定构成更高的工伤等级，劳动者据此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差额工伤保险待遇的，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予以受理。

　　【案号】一审：（2013）穗番法立民初字第67号　二审：（2014）穗中法立民终字第114号　再审：（2014）粤高法立民提字第6号

　　【案情】

　　起诉人：（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彭某。

　　被起诉人：（二审被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广州市强业公司。

　　彭某诉称，其于2010年8月25日人职强业公司任职打磨工，每月工资2000元。2010年9月14日，其在操作打磨机械过程中，不慎被打磨机弹伤眼睛，被送往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后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施行左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其所受伤属工伤。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1年3月10日确认其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等级）为捌级；医疗期自2010年9月14日起至2011年1月26日止。因强业公司没有为其购买工伤保险，其于2011年3月17日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强业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经调解，强业公司向其赔偿了68040元。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2年3月12日作出编号为穗劳鉴初（2）[2012]0052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确认其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等级）为陆级；医疗期自2010年9月14日起至2011年9月16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又于2013年7月8日作出编号为穗劳鉴[2013]0004号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确认其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等级）为陆级；停工留薪期自2010年9月14日起至2011年9月16日。其遂于2013年8月5日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该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综上，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强业公司向其支付医疗费6366.64元、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7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240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20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6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0000元、处理本次工伤事故产生的交通费800元、复印费54.6元、工伤鉴定费690元；以上共计160611.24元，扣除强业公司已支付的68040元，为92571.24元。2．本案诉讼费由强业公司承担。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3月10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彭某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停工留薪期（医疗期）的鉴定申请，作出穗劳鉴初（2）[2011]0052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等级）为捌级；医疗期从2010年9月14日起至2011年1月26日止。2011年3月17日，彭某依据该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就其工伤保险待遇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被申请人强业公司一次性支付工伤待遇款项68040元；2.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在仲裁过程中，彭某与强业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一、强业公司应在2011年3月18日前向彭某一次性支付社会工伤保险待遇等款项68040元，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及终结社会工伤保险关系。二、强业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不再向彭某承担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其他任何经济责任。彭某自愿放弃其他任何经济赔偿要求，今后不得就工伤及劳动争议事宜再向强业公司进行任何经济追偿。双方已经了结所有的劳动权利义务，以后双方互不追究。该仲裁委员会根据上述调解协议内容作出穗番劳仲案字[2011]第378号仲裁调解书。该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3年7月8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彭某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停工留薪期（医疗期）的鉴定申请，重新作出穗劳鉴[2013]0004号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等级）为陆级；停工留薪期从2010年9月14日起至2011年9月16日止。彭某据此再次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强业公司支付工伤赔偿差额303260元。2013年8月5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番劳人仲不字[2013]第16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的理由是：本会已对该案作出过处理。

　　2013年8月19日，彭某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强业公司支付医疗费6366.64元、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7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240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20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6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0000元、处理本次工伤事故产生的交通费用800元、复印费54.6元、工伤鉴定费用690元，共计160611.24元，扣除强业公司已支付的68040元，为92571.24元。

　　2014年3月19日，彭某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撤销仲裁调解书申请书，请求撤销穗番劳仲案字[2011]第378号仲裁调解书。2014年4月21日，该仲裁委员会出具穗番劳人仲函字[2014]4号关于彭某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的复函，称：本会经过审查，你的请求依据不足，因此，不予撤销。

　　【审判】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起诉人因工伤问题与被起诉人发生纠纷，已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生效仲裁调解书予以确认。现起诉人以该仲裁调解书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发生变化为由，要求被起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实质是对该生效的仲裁调解书的效力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立案条件。如起诉人认为该生效的仲裁调解书确实有错，应向相关仲裁机构提出，并由该仲裁机构进行处理。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的规定，裁定不予受理起诉人彭某的起诉。彭某不服而上诉。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本案是上诉人因在强业公司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而起诉要求强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就本案所涉的同一工伤事故纠纷，上诉人与强业公司已经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并由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调解书穗番劳仲案字[2011]第378号予以确认。可见，本案纠纷已经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完毕。上诉人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仲裁调解书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发生变化、内容显失公平的，应当向有关仲裁机构反映处理，而不应另案提起诉讼。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依法应不予受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裁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彭某依然不服而申请再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穗番劳仲案字［2011]第378号仲裁调解书是在彭某的伤残等级鉴定为捌级的情况下作出的，但彭某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新的工伤鉴定结论（伤残等级鉴定为陆级），而主张用人单位给付六级伤残赔偿标准与八级伤残赔偿标准之间的差额，故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规定的情形。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彭某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予受理。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立民初字第67号民事裁定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立民终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

　　【评析】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伤赔偿问题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获得生效的法律文书后，如果劳动者又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将不予受理其仲裁申请，人民法院也将不会受理其起诉。对此，司法实践中并无疑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也明确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有争议的是，如果劳动者基于不同于前案的事实和理由，重新中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劳动者的申请和诉讼？由于该问题一方面涉及当事人诉权的保障，另一方面又涉及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和把握，故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现结合本案，简要阐述如下：

　　一、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受理条件

　　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条件，在学理上一般被称为诉讼要件，是指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予以受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对此，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第一百二十四条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出了规定，前者规定的可称为积极条件，后者规定的则主要是消极要件。具体而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积极要件有四个：一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是有明确的被告；三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而根据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受理民事诉讼的消极要件如下：一是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是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除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之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三是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以及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劳动争议案件虽然也属于民事案件，但其具有特殊性，该类诉讼的受理条件与普通的民事诉讼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行仲裁前置，即对于劳动争议案件，只有在经过劳动争议仲裁之后，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均有明确的规定。二是对于终局裁决的案件，只有劳动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则不能提起诉讼，而只能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对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有明确的规定。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的运用

　　虽然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一事不再理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诉讼系属的效力，即当事人不得就已经起诉的案件，在诉讼系属中再行起诉；二是既判力的消极效力，即法院对当事人的争议作出生效裁判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再行起诉。

　　对于诉讼系属的效力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对于既判力的消极效力或者说消极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即“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后，如果一方当事人又对该案重新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但在理解上述规定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适用于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保全和先予执行、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等诸多事项，而上述规定仅例外性地规定：“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根据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解释规则，似乎除了准许撤诉的其他各种裁定均有既判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上述规定中的生效裁定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一般而言，主要是指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

　　劳动争议作为民事案件中的－类，当然也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基于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仲裁前置，故一事不再理在该类案件中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生效后，当事人又对该争议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均不应予以受理。二是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并签收调解书后，一方当事人反悔，又对该争议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均不应予以受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明确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一审、二审法院之所以不受理彭某的仲裁申请和起诉，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而其主要的法理依据实际上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

　　三、既判力的标准时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排除

　　如前所述，一事不再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于既判力的消极效力。而既判力的效力并非没有限制和范围的，其只发生于一定的主体之间，这被称为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其只发生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这被称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其只发生于一定的时间段中，这被称为既判力的时间范围。所谓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又称既判力的时间界限或既判力的标准时，是指法院生效的终局裁判所判断的当事人之间讼争事实状态或权利状态存在的特定时间点，或者说判决对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状态的判断自何时开始对后诉当事人和法院产生既判效力。大陆法系通说认为，既判力的标准时应当界定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标准时后新出现的事由不受既判力的拘束，当事人可以再次起诉，即这种情形排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既判力的标准时问题作出规定，但学理及实践中也均对此予以认可。劳动争议诉讼亦属于民事诉讼之一种，故包括既判力标准时在内的既判力原理自然也适用于该类诉讼。本案中，彭某因工负伤，最初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构成八级伤残，而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彭某参加工伤保险，故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基于彭某八级伤残的事实，在劳动争议仲裁期间就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问题达成调解协议，并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调解书，该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虽然该调解书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而非人民法院作出的，但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相关规定，该调解书亦具有与法院生效裁判、调解书相同的法律效力，故既判力原理亦类推适用于该调解书。因此，当事人在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则上不能再对该争议重新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但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的，既判力受标准时的限制，当事人在标准时后基于新的事实和理由另行起诉的，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本案而言，彭某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被认定构成六级伤残，这应当属于发生了新的事实，故其据此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伤残六级与工伤八级之间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并不属于重复申请仲裁或重复诉讼，即本案应当排除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对于彭某的后一仲裁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已经处理完毕为由不予受理不当，一审、二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之规定裁定不子受理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法院则认为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规定的情形，裁定撤销一审、二审判决，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无疑是正确的。

　　赵盛和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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